职业安全卫生联合委员会章程

为推动职业安全卫生荼的全面、健康开展，保证联合委员会有效的开展工作，经公司工会与行政协商，特立该章程。

一、联合委员会组成：

1、设委员        名，其中工人委员       名（一线生产工人委员不得少于2名），行政委员       名，委员由双方推荐产生。

2、双方各设首席委员各1名。

3、联合委员会委员任期1年，可连荐连任。

二、联合委员会职责和权利：

1、查明现存在或潜在的隐患危害，提出消除危害的书面建议并在公司行政方认可后跟踪建议的履行，验收整改情况。

2、对公司职业安全卫生工作存在的问题开展协商，提出签订职业安全卫生集体合同的草稿。

3、对职工伤亡事故，职业危害与职业病、职工拒绝可能危害安全健康的工作等事件的调查，并提出处理意见。

4、协商与公司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有关的其它问题，同时有向公司和工人提出改进公司职业安全卫生措施建议的权利。

三、会议制度：

1、会议宗旨：以保护劳动者的生命与健康为中心，双方委员本着平等原则，进行协商合作。

2、委员会必须同时由两位成员共同主持，其中一名由工人委员推荐，另一名由公司行政委派，双方主持人可轮流主持会议。

3、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工人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出席人数的50%。

4、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举行一次，工人委员3名以上或2名一线工人委员提出召开会议建议，经工会同意，可以召开临时会议。

5、委员会会议由工会负责会务，包括议程和会议记录等资料的归档，每次会议议程应在三天前拟定发放。

四、安全检查制度：

1、委员会每月组织一次职业安全卫生检查，委员会会议认为必要时，可临时组织检查。

2、公司行政及安全生产职能部门应主动配合委员做好检查工作。

3、联合委员会的检查结果应分别向公司行政和工会通报。

五、调查处理制度：

1、违反集体合同约定或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事件，联合会员会必须开展调查，把调查结果向行政和工会通报，并开具整改意见书，同时跟踪整改措施和落实。

2、对职工投拆的事件，联合委员会必须在接受投拆1月内把行政整改的情况及时反馈到投拆职工。

3、对于工人拒绝工作事件，由工人委员做结论。

六、本章程从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起生效。
